
广东金融学院课表编排与调整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保证课表编排的科学性、合规性与

合理性，规范课表编排和课表调整工作，特制定《广东金融学院课表

编排与调整管理办法》。

第二条 课表编排的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课表编排要遵守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

保证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教室具有较高的利用率。

（二）公平公正性原则。课表编排应做到对所有老师一视同仁，

公平公正。

（三）稳定性原则。课表一经排定，原则上不得进行变动。

第三条 课表编排与调整的时间规定

1. 本校教师以及外聘兼职教师（行业教师除外）、返聘教师的排

课应该安排在周一到周五，行业教师经二级学院申请，教务处审批，

可以安排在周六或周日；

2. 教师（行业教师除外）的必修课或限选课原则上应安排在周一

到周四。打破行政班授课的选修课原则上应安排在周五，周五排课单

元不能满足学校全部打破行政班授课选修课需求的情况下，每天周一

晚上与周二晚上最后两个排课单元用于安排打破行政班授课选修课；

3.教师（行业教师除外）每天的全部课程一般而言控制在 4节以内

（含 4 节），教师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教学单位负责人(二级学院院长、

体育部主任、肇庆校区主任等，下同)同意，教务处处长审批通过后，



一天的工作量可以超过 4节、但是不能超过 6 节；

4. 每个授课单元为 2节，教师（行业教师除外）每天的授课应尽

可能安排在前三个授课单元；严格控制 3节课连上，特殊情况下（如

老师授课工作量达到或超过周课时 12节），确实需要 3节课连上的，

由授课教师申请，教学单位负责人同意，教务处审批并报校领导知悉

后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5. 同班同门课程原则上每天可以安排两个授课单元；

6. 星期二下午前三节课时段，我校（广东金融学院）教师原则上

不排课。外聘、返聘以及行业教师，可适当安排其授课。

第四条 在下列老师，教务处在编排课表时予以适当照顾：

（一）怀孕的教师以及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教师；

（二）返聘教师；

（三）外聘兼职教师；

（四）其他特殊情况确需照顾的教师；

在落实教学任务时提出，经教学单位负责人审批，由教学工作

秘书汇总后报教务处，教务处进行研究，并做出是否予以照顾的决定。

第五条 课表编排完毕，工作人员应进行认真审核，确保课表编

排质量。

第六条 教师课表经教务处确定后，由任课老师自行上教务管理

系统查看并打印，各教学单位在开学前一周，有义务提醒相关教师（特

别是外聘教师与返聘教师）留意该学期授课安排。

第七条 每学期前两周和新生入学上课的前两周为课表试行期，



在此期间内任何人不得调整课表。确需调整课表的，可在第三周填写

申请表，附课表复印件，经过教学单位负责人审批后，报教务处进行

统一研究；教务处决定同意调整的，在第五周予以执行。此后，不得

进行课表调整。

第八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变动课表，违者将按《广东金融学院教

学差错与教学事故的认定及处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在教务处。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